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1816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賴心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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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

年度偵字第29213號），本院臺中簡易庭認為不宜逕以簡易判決

處刑（113年度中交簡字第1339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

如下：

　　主　　文

乙○○無罪。

　　理　　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乙○○自民國113年3月31

日晚上10時許起至同年4月1日凌晨3時許止，在其位於臺中

市○區○○路000巷0號之居處飲用啤酒後，於體內酒精成分

尚未完全代謝之同年4月1日下午2時許，基於酒後駕駛動力

交通工具之犯意，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

前往其母親位於臺中市○區○○街000巷0號住處；復於同日

晚上8時25分許前某時，自其母親住處騎乘上開機車上路，

欲返回位於進化路之上址居處，嗣於同日晚上8時25分許，

騎車行經臺中市北區健行路與益華街交岔路口時，與蕭文宣

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發生碰撞（蕭文宣未

受傷），經警據報到場處理，並於同日晚上8時30分許，對

被告施以吐氣式酒精濃度測試，測得其吐氣中所含酒精濃度

為每公升0.24毫克，經回溯其於同日下午2時許騎車上路時

（相距6.5小時）之吐氣酒精濃度已達每公升0.6482毫克

（計算式：0.0628 ×6.5＋0.24＝0.6482）。因認被告涉犯

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公共危險罪云云。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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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

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認定犯罪事實

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

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

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又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

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

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

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不得為不利被告

之認定（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

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

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

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所指出證明之

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

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

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另法院對於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

處刑案件，於審理後認應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

判決之諭知者，應適用通常程序審判之，刑事訴訟法第451

條之1第4項第3款、第452條亦有明文。

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犯行，無非係以被告

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蕭文宣於警詢之證述、員警之

職務報告、吐氣酒精濃度檢測單、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

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補充資料表、證號車詢車主資

料表、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

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及現場與車損照片為其主要論據。

四、經查：

(一)被告於113年4月1日晚上8時15分許前某時，自其母親位於臺

中市○區○○街000巷0號之住處，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

普通重型機車，欲返回其臺中市○區○○路000巷0號之居

處，於同日晚上8時15分許，騎車行經臺中市北區健行路與

益華街交岔路口時，與蕭文宣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

通重型機車發生碰撞（蕭文宣未受傷），嗣經警據報到場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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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並於同日晚上8時30分許，對被告施以吐氣式之酒精濃

度測試，測得其吐氣中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24毫克之事

實，均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上述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所

提出之證據資料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均應堪認定。

(二)按刑法第185條之3於102年6月11日修正公布，修正理由謂：

「㈠不能安全駕駛罪係屬抽象危險犯，不以發生具體危險為

必要。爰修正原條文第1項，增訂酒精濃度標準值，以此作

為認定『不能安全駕駛』之判斷標準，以有效遏阻酒醉駕車

事件發生。㈡至於行為人未接受酒精濃度測試或測試後酒精

濃度未達前揭標準，惟有其他客觀情事認為確實不能安全駕

駛動力交通工具時，仍構成本罪，爰增訂第2款。」是由此

可知，本條項第1款規定係以「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5以上」，為其犯罪

構成要件，無須再行判斷行為人有無不能安全駕駛之情事，

亦即立法者為解決證明上之困難，透過法律之明文，以吐氣

所含酒精濃度數值作為法定證據評價規則，提供法院認定之

證明方法，縮減法院得以自由心證判斷之範圍，確立本罪為

抽象危險犯之性質；然如測試結果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未達

前述標準，依本條項第2款規定，需輔以其他主客觀情事，

判斷行為人是否屬不能安全駕駛之狀態，則為具體危險犯。

又飲酒後酒精成分代謝快慢，與飲酒人當時之年齡、性別、

體重、身體之疲勞程度、腹中有無其他食物代謝情形及飲酒

時間之長短等因素息息相關，如採樣對象與飲酒人案發時之

條件有所差異，即可能影響飲酒人酒後駕車時實際呼氣酒精

濃度值之認定，而人體對於酒精之吸收與代謝情形，本即因

飲用者之年齡、身體與情緒狀況、飲用時空腹與否、所飲用

酒類所含酒精濃度、飲用數量等各種因素不同而有差異。是

以本院考量受酒測人個體上之差異，且任一因素如有不同，

均可能對於推算被告實際吐氣酒精濃度值，產生巨大影響，

亦無法完全排除被告開始駕車時，實際吐氣酒精濃度低於每

公升0.25毫克之可能，則依罪疑有利被告之原則，自難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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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遭查獲時呼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24毫克之結果，

推論被告在駕車之初，吐氣酒精濃度已逾每公升0.25毫克

（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交上易字第379號、113年度交上易

字第203號、第257號、113年度原交上易字第3號等判決意旨

參照）。

(三)被告為警查獲並接受吐氣式之酒精濃度測試，測得其吐氣中

所含之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24毫克等情，已如前述，不符合

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所定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25毫克之構成要件。又被告為警查獲時，經警對其為測試

觀察紀錄，被告駕駛時之狀態雖有未保持安全車距之過失，

惟並無其餘異常駕駛或無法正常操控駕駛之情事，觀察被告

於查獲後之狀態，亦未勾選任何異狀，又經警命被告做直線

測試（以長10公尺之直線，令其迴轉走回原地）及平衡動作

（雙腳併攏，雙手緊貼大腿，將一腳向前抬高離地15公分，

並停止不動30秒），亦未見有何腳步不穩、搖擺不定或無法

保持平衡之情形，再命被告用筆在2個同心圓之間約0.5公分

之環狀帶內，畫另外一個圓，測試結果正常，對被告所為之

生理平衡測試表均正常完成等情，有員警之職務報告、刑法

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案件測試觀察紀錄表存卷可稽。是亦無

積極證據足以認定被告已達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2款之

「不能安全駕駛」要件。至於被告所為是否已違反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而應處以行政罰或其他不利處分，則屬於另一

問題，不在本件審理範圍，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所提之主張及證據資料，

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無從說服本院形成被告有罪

之心證，即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自應改依通常程序，並

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葆琳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甲○○到庭執行

職務。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刑事第十九庭　法　官 何紹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得上訴。

被告不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育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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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1816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賴心瑜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29213號），本院臺中簡易庭認為不宜逕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中交簡字第1339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無罪。
　　理　　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乙○○自民國113年3月31日晚上10時許起至同年4月1日凌晨3時許止，在其位於臺中市○區○○路000巷0號之居處飲用啤酒後，於體內酒精成分尚未完全代謝之同年4月1日下午2時許，基於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意，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前往其母親位於臺中市○區○○街000巷0號住處；復於同日晚上8時25分許前某時，自其母親住處騎乘上開機車上路，欲返回位於進化路之上址居處，嗣於同日晚上8時25分許，騎車行經臺中市北區健行路與益華街交岔路口時，與蕭文宣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發生碰撞（蕭文宣未受傷），經警據報到場處理，並於同日晚上8時30分許，對被告施以吐氣式酒精濃度測試，測得其吐氣中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24毫克，經回溯其於同日下午2時許騎車上路時（相距6.5小時）之吐氣酒精濃度已達每公升0.6482毫克（計算式：0.0628 ×6.5＋0.24＝0.6482）。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公共危險罪云云。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又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不得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所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另法院對於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件，於審理後認應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判決之諭知者，應適用通常程序審判之，刑事訴訟法第451條之1第4項第3款、第452條亦有明文。
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犯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蕭文宣於警詢之證述、員警之職務報告、吐氣酒精濃度檢測單、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補充資料表、證號車詢車主資料表、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及現場與車損照片為其主要論據。
四、經查：
(一)被告於113年4月1日晚上8時15分許前某時，自其母親位於臺中市○區○○街000巷0號之住處，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欲返回其臺中市○區○○路000巷0號之居處，於同日晚上8時15分許，騎車行經臺中市北區健行路與益華街交岔路口時，與蕭文宣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發生碰撞（蕭文宣未受傷），嗣經警據報到場處理，並於同日晚上8時30分許，對被告施以吐氣式之酒精濃度測試，測得其吐氣中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24毫克之事實，均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上述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所提出之證據資料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均應堪認定。
(二)按刑法第185條之3於102年6月11日修正公布，修正理由謂：「㈠不能安全駕駛罪係屬抽象危險犯，不以發生具體危險為必要。爰修正原條文第1項，增訂酒精濃度標準值，以此作為認定『不能安全駕駛』之判斷標準，以有效遏阻酒醉駕車事件發生。㈡至於行為人未接受酒精濃度測試或測試後酒精濃度未達前揭標準，惟有其他客觀情事認為確實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時，仍構成本罪，爰增訂第2款。」是由此可知，本條項第1款規定係以「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5以上」，為其犯罪構成要件，無須再行判斷行為人有無不能安全駕駛之情事，亦即立法者為解決證明上之困難，透過法律之明文，以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數值作為法定證據評價規則，提供法院認定之證明方法，縮減法院得以自由心證判斷之範圍，確立本罪為抽象危險犯之性質；然如測試結果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未達前述標準，依本條項第2款規定，需輔以其他主客觀情事，判斷行為人是否屬不能安全駕駛之狀態，則為具體危險犯。又飲酒後酒精成分代謝快慢，與飲酒人當時之年齡、性別、體重、身體之疲勞程度、腹中有無其他食物代謝情形及飲酒時間之長短等因素息息相關，如採樣對象與飲酒人案發時之條件有所差異，即可能影響飲酒人酒後駕車時實際呼氣酒精濃度值之認定，而人體對於酒精之吸收與代謝情形，本即因飲用者之年齡、身體與情緒狀況、飲用時空腹與否、所飲用酒類所含酒精濃度、飲用數量等各種因素不同而有差異。是以本院考量受酒測人個體上之差異，且任一因素如有不同，均可能對於推算被告實際吐氣酒精濃度值，產生巨大影響，亦無法完全排除被告開始駕車時，實際吐氣酒精濃度低於每公升0.25毫克之可能，則依罪疑有利被告之原則，自難僅以被告遭查獲時呼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24毫克之結果，推論被告在駕車之初，吐氣酒精濃度已逾每公升0.25毫克（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交上易字第379號、113年度交上易字第203號、第257號、113年度原交上易字第3號等判決意旨參照）。
(三)被告為警查獲並接受吐氣式之酒精濃度測試，測得其吐氣中所含之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24毫克等情，已如前述，不符合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所定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之構成要件。又被告為警查獲時，經警對其為測試觀察紀錄，被告駕駛時之狀態雖有未保持安全車距之過失，惟並無其餘異常駕駛或無法正常操控駕駛之情事，觀察被告於查獲後之狀態，亦未勾選任何異狀，又經警命被告做直線測試（以長10公尺之直線，令其迴轉走回原地）及平衡動作（雙腳併攏，雙手緊貼大腿，將一腳向前抬高離地15公分，並停止不動30秒），亦未見有何腳步不穩、搖擺不定或無法保持平衡之情形，再命被告用筆在2個同心圓之間約0.5公分之環狀帶內，畫另外一個圓，測試結果正常，對被告所為之生理平衡測試表均正常完成等情，有員警之職務報告、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案件測試觀察紀錄表存卷可稽。是亦無積極證據足以認定被告已達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2款之「不能安全駕駛」要件。至於被告所為是否已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而應處以行政罰或其他不利處分，則屬於另一問題，不在本件審理範圍，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所提之主張及證據資料，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無從說服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即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自應改依通常程序，並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葆琳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刑事第十九庭　法　官 何紹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得上訴。
被告不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育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1816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賴心瑜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

年度偵字第29213號），本院臺中簡易庭認為不宜逕以簡易判決

處刑（113年度中交簡字第1339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

如下：

　　主　　文

乙○○無罪。

　　理　　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乙○○自民國113年3月31日

    晚上10時許起至同年4月1日凌晨3時許止，在其位於臺中市○

    區○○路000巷0號之居處飲用啤酒後，於體內酒精成分尚未完

    全代謝之同年4月1日下午2時許，基於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之犯意，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前往其

    母親位於臺中市○區○○街000巷0號住處；復於同日晚上8時25

    分許前某時，自其母親住處騎乘上開機車上路，欲返回位於

    進化路之上址居處，嗣於同日晚上8時25分許，騎車行經臺

    中市北區健行路與益華街交岔路口時，與蕭文宣騎乘車牌號

    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發生碰撞（蕭文宣未受傷），經

    警據報到場處理，並於同日晚上8時30分許，對被告施以吐

    氣式酒精濃度測試，測得其吐氣中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

    24毫克，經回溯其於同日下午2時許騎車上路時（相距6.5小

    時）之吐氣酒精濃度已達每公升0.6482毫克（計算式：0.06

    28 ×6.5＋0.24＝0.6482）。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

    項第1款之公共危險罪云云。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

    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

    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認定犯罪事實

    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

    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

    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又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

    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

    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

    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不得為不利被告

    之認定（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

    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

    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

    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所指出證明之

    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

    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

    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另法院對於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

    處刑案件，於審理後認應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

    判決之諭知者，應適用通常程序審判之，刑事訴訟法第451

    條之1第4項第3款、第452條亦有明文。

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犯行，無非係以被告

    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蕭文宣於警詢之證述、員警之

    職務報告、吐氣酒精濃度檢測單、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

    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補充資料表、證號車詢車主資料

    表、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

    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及現場與車損照片為其主要論據。

四、經查：

(一)被告於113年4月1日晚上8時15分許前某時，自其母親位於臺

    中市○區○○街000巷0號之住處，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

    重型機車，欲返回其臺中市○區○○路000巷0號之居處，於同

    日晚上8時15分許，騎車行經臺中市北區健行路與益華街交

    岔路口時，與蕭文宣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

    車發生碰撞（蕭文宣未受傷），嗣經警據報到場處理，並於

    同日晚上8時30分許，對被告施以吐氣式之酒精濃度測試，

    測得其吐氣中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24毫克之事實，均為

    被告所不爭執，並有上述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所提出之證

    據資料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均應堪認定。

(二)按刑法第185條之3於102年6月11日修正公布，修正理由謂：

    「㈠不能安全駕駛罪係屬抽象危險犯，不以發生具體危險為

    必要。爰修正原條文第1項，增訂酒精濃度標準值，以此作

    為認定『不能安全駕駛』之判斷標準，以有效遏阻酒醉駕車事

    件發生。㈡至於行為人未接受酒精濃度測試或測試後酒精濃

    度未達前揭標準，惟有其他客觀情事認為確實不能安全駕駛

    動力交通工具時，仍構成本罪，爰增訂第2款。」是由此可

    知，本條項第1款規定係以「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

    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5以上」，為其犯罪構

    成要件，無須再行判斷行為人有無不能安全駕駛之情事，亦

    即立法者為解決證明上之困難，透過法律之明文，以吐氣所

    含酒精濃度數值作為法定證據評價規則，提供法院認定之證

    明方法，縮減法院得以自由心證判斷之範圍，確立本罪為抽

    象危險犯之性質；然如測試結果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未達前

    述標準，依本條項第2款規定，需輔以其他主客觀情事，判

    斷行為人是否屬不能安全駕駛之狀態，則為具體危險犯。又

    飲酒後酒精成分代謝快慢，與飲酒人當時之年齡、性別、體

    重、身體之疲勞程度、腹中有無其他食物代謝情形及飲酒時

    間之長短等因素息息相關，如採樣對象與飲酒人案發時之條

    件有所差異，即可能影響飲酒人酒後駕車時實際呼氣酒精濃

    度值之認定，而人體對於酒精之吸收與代謝情形，本即因飲

    用者之年齡、身體與情緒狀況、飲用時空腹與否、所飲用酒

    類所含酒精濃度、飲用數量等各種因素不同而有差異。是以

    本院考量受酒測人個體上之差異，且任一因素如有不同，均

    可能對於推算被告實際吐氣酒精濃度值，產生巨大影響，亦

    無法完全排除被告開始駕車時，實際吐氣酒精濃度低於每公

    升0.25毫克之可能，則依罪疑有利被告之原則，自難僅以被

    告遭查獲時呼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24毫克之結果，推

    論被告在駕車之初，吐氣酒精濃度已逾每公升0.25毫克（臺

    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交上易字第379號、113年度交上易字第2

    03號、第257號、113年度原交上易字第3號等判決意旨參照

    ）。

(三)被告為警查獲並接受吐氣式之酒精濃度測試，測得其吐氣中

    所含之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24毫克等情，已如前述，不符合

    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所定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25毫克之構成要件。又被告為警查獲時，經警對其為測試

    觀察紀錄，被告駕駛時之狀態雖有未保持安全車距之過失，

    惟並無其餘異常駕駛或無法正常操控駕駛之情事，觀察被告

    於查獲後之狀態，亦未勾選任何異狀，又經警命被告做直線

    測試（以長10公尺之直線，令其迴轉走回原地）及平衡動作

    （雙腳併攏，雙手緊貼大腿，將一腳向前抬高離地15公分，

    並停止不動30秒），亦未見有何腳步不穩、搖擺不定或無法

    保持平衡之情形，再命被告用筆在2個同心圓之間約0.5公分

    之環狀帶內，畫另外一個圓，測試結果正常，對被告所為之

    生理平衡測試表均正常完成等情，有員警之職務報告、刑法

    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案件測試觀察紀錄表存卷可稽。是亦無

    積極證據足以認定被告已達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2款之「

    不能安全駕駛」要件。至於被告所為是否已違反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而應處以行政罰或其他不利處分，則屬於另一問

    題，不在本件審理範圍，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所提之主張及證據資料，

    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無從說服本院形成被告有罪

    之心證，即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自應改依通常程序，並

    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葆琳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

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刑事第十九庭　法　官 何紹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得上訴。

被告不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育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1816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賴心瑜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29213號），本院臺中簡易庭認為不宜逕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中交簡字第1339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無罪。

　　理　　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乙○○自民國113年3月31日晚上10時許起至同年4月1日凌晨3時許止，在其位於臺中市○區○○路000巷0號之居處飲用啤酒後，於體內酒精成分尚未完全代謝之同年4月1日下午2時許，基於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意，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前往其母親位於臺中市○區○○街000巷0號住處；復於同日晚上8時25分許前某時，自其母親住處騎乘上開機車上路，欲返回位於進化路之上址居處，嗣於同日晚上8時25分許，騎車行經臺中市北區健行路與益華街交岔路口時，與蕭文宣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發生碰撞（蕭文宣未受傷），經警據報到場處理，並於同日晚上8時30分許，對被告施以吐氣式酒精濃度測試，測得其吐氣中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24毫克，經回溯其於同日下午2時許騎車上路時（相距6.5小時）之吐氣酒精濃度已達每公升0.6482毫克（計算式：0.0628 ×6.5＋0.24＝0.6482）。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公共危險罪云云。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又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不得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所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另法院對於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件，於審理後認應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判決之諭知者，應適用通常程序審判之，刑事訴訟法第451條之1第4項第3款、第452條亦有明文。

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犯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蕭文宣於警詢之證述、員警之職務報告、吐氣酒精濃度檢測單、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補充資料表、證號車詢車主資料表、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及現場與車損照片為其主要論據。

四、經查：

(一)被告於113年4月1日晚上8時15分許前某時，自其母親位於臺中市○區○○街000巷0號之住處，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欲返回其臺中市○區○○路000巷0號之居處，於同日晚上8時15分許，騎車行經臺中市北區健行路與益華街交岔路口時，與蕭文宣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發生碰撞（蕭文宣未受傷），嗣經警據報到場處理，並於同日晚上8時30分許，對被告施以吐氣式之酒精濃度測試，測得其吐氣中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24毫克之事實，均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上述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所提出之證據資料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均應堪認定。

(二)按刑法第185條之3於102年6月11日修正公布，修正理由謂：「㈠不能安全駕駛罪係屬抽象危險犯，不以發生具體危險為必要。爰修正原條文第1項，增訂酒精濃度標準值，以此作為認定『不能安全駕駛』之判斷標準，以有效遏阻酒醉駕車事件發生。㈡至於行為人未接受酒精濃度測試或測試後酒精濃度未達前揭標準，惟有其他客觀情事認為確實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時，仍構成本罪，爰增訂第2款。」是由此可知，本條項第1款規定係以「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5以上」，為其犯罪構成要件，無須再行判斷行為人有無不能安全駕駛之情事，亦即立法者為解決證明上之困難，透過法律之明文，以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數值作為法定證據評價規則，提供法院認定之證明方法，縮減法院得以自由心證判斷之範圍，確立本罪為抽象危險犯之性質；然如測試結果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未達前述標準，依本條項第2款規定，需輔以其他主客觀情事，判斷行為人是否屬不能安全駕駛之狀態，則為具體危險犯。又飲酒後酒精成分代謝快慢，與飲酒人當時之年齡、性別、體重、身體之疲勞程度、腹中有無其他食物代謝情形及飲酒時間之長短等因素息息相關，如採樣對象與飲酒人案發時之條件有所差異，即可能影響飲酒人酒後駕車時實際呼氣酒精濃度值之認定，而人體對於酒精之吸收與代謝情形，本即因飲用者之年齡、身體與情緒狀況、飲用時空腹與否、所飲用酒類所含酒精濃度、飲用數量等各種因素不同而有差異。是以本院考量受酒測人個體上之差異，且任一因素如有不同，均可能對於推算被告實際吐氣酒精濃度值，產生巨大影響，亦無法完全排除被告開始駕車時，實際吐氣酒精濃度低於每公升0.25毫克之可能，則依罪疑有利被告之原則，自難僅以被告遭查獲時呼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24毫克之結果，推論被告在駕車之初，吐氣酒精濃度已逾每公升0.25毫克（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交上易字第379號、113年度交上易字第203號、第257號、113年度原交上易字第3號等判決意旨參照）。

(三)被告為警查獲並接受吐氣式之酒精濃度測試，測得其吐氣中所含之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24毫克等情，已如前述，不符合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所定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之構成要件。又被告為警查獲時，經警對其為測試觀察紀錄，被告駕駛時之狀態雖有未保持安全車距之過失，惟並無其餘異常駕駛或無法正常操控駕駛之情事，觀察被告於查獲後之狀態，亦未勾選任何異狀，又經警命被告做直線測試（以長10公尺之直線，令其迴轉走回原地）及平衡動作（雙腳併攏，雙手緊貼大腿，將一腳向前抬高離地15公分，並停止不動30秒），亦未見有何腳步不穩、搖擺不定或無法保持平衡之情形，再命被告用筆在2個同心圓之間約0.5公分之環狀帶內，畫另外一個圓，測試結果正常，對被告所為之生理平衡測試表均正常完成等情，有員警之職務報告、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案件測試觀察紀錄表存卷可稽。是亦無積極證據足以認定被告已達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2款之「不能安全駕駛」要件。至於被告所為是否已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而應處以行政罰或其他不利處分，則屬於另一問題，不在本件審理範圍，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所提之主張及證據資料，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無從說服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即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自應改依通常程序，並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葆琳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刑事第十九庭　法　官 何紹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得上訴。

被告不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育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